部门行政职权清理目录汇总表

部门：新华区应急管理局（公章）

	序号
	类别
	职权名称及数量
	调整意见

	一
	行政许可
	共3项
	

	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审批、颁发
	保留

	2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保留

	3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颁发
	保留

	二
	行政处罚
	共22项
	

	1
	
	对安全投入不足、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处罚
	保留

	2
	
	对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处罚
	保留

	3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设置安全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未经考核合格、未对从业人员开展教育培训、未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未制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的处罚
	保留

	4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设备不符合国家标准或未对安全设备维护保养、未为从业人员提供防护用品、特种设备未检验合格、使用淘汰工艺设备的处罚
	保留

	5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制度、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现场管理、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处罚
	保留

	6
	
	对生产经营单位将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或个人的处罚
	保留

	7
	
	对在同一个作业区域内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未签订安全管理协议的处罚
	保留

	8
	
	对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违法签订安全生产事故协议的处罚
	保留

	9
	
	对生产经营单位拒绝、阻碍安全检查的处罚
	保留

	10
	
	对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处罚
	保留

	11
	
	对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的危险化学品行为的处罚
	保留

	12
	
	对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的处罚
	保留

	13
	
	对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处罚
	保留

	14
	
	对危险化学品管道未设置明显标志、生产企业未提供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等情况的处罚
	保留

	15
	
	对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等情况的处罚
	保留

	16
	
	对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单位在转产、停产停业或解散期间未采取措施、妥善处置危险化学品的处罚
	保留

	17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违法购买、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行为的处罚
	保留

	18
	
	对伪造、变造或出租、出借、转让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等情况的处罚
	保留

	19
	
	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不依法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等情况的处罚
	保留

	20
	
	对涉及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或个人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处罚
	保留

	21
	
	对未经许可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行为的处罚
	保留

	22
	
	对烟花爆竹批发、零售企业违法经营行为的处罚
	保留

	三
	行政强制
	共 1 项
	

	1
	
	查封扣押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
	保留

	2
	
	
	

	..
	
	
	

	四
	行政征收
	共 0 项
	

	1
	
	
	

	2
	
	
	

	..
	
	
	

	五
	行政给付
	共 0 项
	

	1
	
	
	

	2
	
	
	

	..
	
	
	

	六
	行政检查
	共1 项
	

	1
	
	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保留

	..
	
	
	

	七
	行政确认
	共 0 项
	

	八
	其他职权
	共 0 项
	

	
	合 计
	共27 项
	


